福州英华职业学院违纪学生处分变更申请表
编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系  
	
	年级专业
	
	姓 名
	
	学 号
	

	受处分原因
	
	受处分时间
	

	申请处

分变更
	解除处分 （受记过及以下处分的学生，在跟踪教育期间，具备下列条件中的3条及以上者，可申请解除处分；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，需具备下列条件中的4条及以上者，可申请解除处分）：

( 考试课成绩平均达到70分（单科无不及格），考查课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；
( 学生处分当年无其他违规违纪现象，表现良好；

( 通过英语四级考试；

( 综合素质测评成绩达到优秀，在学习、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；

( 主动参加学院组织的公益劳动、志愿服务活动，累计时长达到10小时且表现优异，受到广泛好评；

( 参加院级及以上文体赛事获得三等奖及以上荣誉；
( 考核期内，每学期考核成绩均达到优秀。

	在校表情况
	 (可附件)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班主任意见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辅导员意见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系意见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工作部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领导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